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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随函转递 2017 年 12 月

28 日委员会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375(2017)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塞巴斯蒂亚诺·卡尔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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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依照第 2375(2017)号决

议第 6段编写的报告 

 2017 年 9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第 2375(2017)号决议决定对来自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的违禁物项运输船只适用第 2371(2017)号决议第 6 段规定的措施，

指示委员会指认这些船只，并指示委员会定期在获悉其他违规情况时更新该清单。 

 为完成上述任务，委员会根据第 2375(2017)号决议第 6 段审议了指认船只清单。 

 2017 年 12 月 28 日，委员会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指示采取行动，批准以下指认

船只清单： 

 1. Billions No. 18   海事组织编号：9191773 

 2. Ul Ji Bong 6   海事组织编号：9114555 

 3. Rung Ra 2   海事组织编号：9020534 

 4. Rye Song Gang 1  海事组织编号：738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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